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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代码：2.3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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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乙方：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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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开元壹号62#商业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景观设计合同

补充协议5
甲方：  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 乙方：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
根据双方于2015年01月签订的《洛阳开元壹号 61#62#67#68#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景观设计合同》（合同编号为“KYYH.02-QQ-011”，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乙方向甲方就洛阳开元壹号61#62#67#68#地块项目提供相应景观设计服务。因开元壹号62#商业方案在2019年设计完成并经甲方签批确认后，2023年据甲方要求重新调整了设计方案，经双方协商确认，此方案调整为颠覆性调整。针对上述事宜，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洛阳开元壹号62#商业地块景观设计2019年商业方案设计工作，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：
一、工程范围
开元壹号62#地块商业区2019年已经签批的景观方案设计工作。
二、工程范围对应的设计费
本补充协议设计费为2019年开元壹号62#商业区签批版方案设计工作的费用，前述方案的设计面积为13076平方米，设计费总价为：¥100000元，大写：人民币壹拾万元整，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：¥94339.62元，税金为¥5660.38元，税率为6%，除此之外，就2019年半商业区设计方案，甲方无需向乙方及第三方支付其他任和款项。
三、付款方式
本协议生效且收到乙方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设计费用，即人民币 100000元。
四、其他
1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《洛阳开元壹号 61#62#67#68#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景观设计合同》的补充约定，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，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2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 捌 份，甲方执 伍 份，乙方执 叁 份，各份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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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 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：
或授权委托人：
税号：914103005542480325
账户：413062200018170292470
开户行：交行洛阳分行西苑支行
日期：2024年 9 月10日


乙 方：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：
或授权委托人：
税号：91310120669383699T
账户：1001218409300072656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小东门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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